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4號

原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莉莉  

訴訟代理人  吳榮昌律師

複代理人    劉士睿律師

先位被告    黃憲曜  

            蘇倨正  

            蘇堡泰  

            黃銘旺  

0000000000000000

            黃明立  

            黃淑玲  

            蘇盈杰  

            蘇仁禾  

備位被告    鄭淑芳  

訴訟代理人  張素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9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備位被告鄭淑芳應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

高雄市仁武地政事務所113年5月22日仁法土字第10500號成果圖

所示編號A部分透天厝(面積51.72平方公尺)拆除、編號C1部分水

泥道路(面積21.12平方公尺)刨除，並於騰空後返還上開土地予

原告。

備位被告鄭淑芳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620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2

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3年1月1日

起至返還第一項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依第一項土地占

用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乘以年息5%除以12計算之金額。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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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訴訟費用由備位被告鄭淑芳負擔100分之14，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備位被告鄭淑芳如以新臺幣145,680元

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2項得假執行。但備位被告鄭淑芳如以新臺幣6,620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

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

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

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7款、第256條定有明

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以「鄭淑芳」為被告，訴之聲

明：「㈠被告鄭淑芳應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

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占用面積為515平方公尺（以實

際面積為準）之地上物拆除，並於騰空後返還上開土地予原

告。㈡被告鄭淑芳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104元，及

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暨自民國113年1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

給付原告依系爭土地占用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乘以年息

5%除以12計算之金額。㈢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

（審訴卷第7頁）。嗣於113年2月20日具狀追加「黃憲曜、

蘇倨正、蘇堡泰、黃銘旺、黃明立、黃淑玲、蘇盈杰、蘇仁

禾（下稱黃憲曜等8人）」為備位被告，嗣再變更黃憲曜等8

人為先位被告、鄭淑芳為備位被告，並依複丈測量結果變更

聲明為：「㈠先位聲明：⒈被告黃憲曜等8人應將坐落系爭

土地上，如高雄市仁武地政事務所113年5月22日仁法土字第

10500號成果圖(下爭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之透天厝(面積51.

72平方公尺，下稱系爭透天厝)拆除、編號B部分之鐵皮建物

(面積131.33平方公尺，下稱系爭鐵皮建物)拆除、編號C1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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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水泥道路(面積21.12平方公尺，下稱系爭C1道路)刨

除、編號C2部分之水泥道路(面積140.48平方公尺，下稱系

爭C2道路)刨除(以下將系爭透天厝、系爭鐵皮建物、系爭C1

道路、系爭C2道路，合稱系爭地上物)，並於騰空後返還上

開土地予原告。⒉被告黃憲曜等8人應按如民事言詞辯論意

旨狀附表所示之內容各給付原告如該附表給付金額欄內所示

之金額。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明：⒈

被告鄭淑芳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系爭透天厝及

鐵皮建物拆除、系爭C1、C2道路刨除，並於騰空後返還上開

土地予原告。⒉被告鄭淑芳應給付原告33,496元，及自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

3年1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依系爭

土地占用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乘以年息5%除以12計算之

金額。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下稱變更後聲

明)，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本件除被告鄭淑芳、黃憲曜、蘇堡泰外，其餘被告均經合法

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

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先位之訴部分：系爭土地為中華民國所有，並由原告所管

理。系爭土地上現有如附圖所示系爭地上物均為訴外人黃志

翔出資興建(均未辦理保存登記)，故系爭地上物均係黃志翔

所有，則黃志翔於102年6月19日死亡後，系爭地上物依民法

第1148條第1項規定，應由其繼承人即先位被告黃憲曜等8人

(以下逕稱其等姓名)所繼承及代位繼承(應繼分：黃憲曜、

蘇倨正、蘇堡泰、黃銘旺、黃明立、黃淑玲均為1/7；蘇盈

杰、蘇仁禾均為1/14)。又被繼承人黃志翔及其繼承人即被

告黃憲曜等8人，就系爭土地未與原告訂有任何租賃或使用

借貸關係，且亦未登記享有用益物權，則黃憲曜等8人所有

之系爭地上物即已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原告本於所有人之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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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自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黃憲曜

等8人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系爭土地予原告。又黃憲曜等8

人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即屬獲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是原告

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黃憲曜等8人給付自107年9月1

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之土地使用補償金（即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33,496元，並分別按其等應繼分比例分擔。又

黃憲曜等8人於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土地前，其無權占用

系爭土地之狀態仍持續存在，即屬持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

當得利，原告自得請求黃憲曜等8人按月給付占用系爭土地

之使用補償金，又因申報地價每一年度略有漲跌，無法於起

訴前即特定請求之金額，爰請求黃憲曜等8人應自113年1月1

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依前開占用面積

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乘以年息5%除以12個月計算之金額，並

分別按其等應繼分比例分擔。

　㈡備位之訴部分：倘本院認系爭地上物並非黃憲曜等8人所

有，則系爭透天厝之用電戶名為備位被告鄭淑芳(以下逕稱

其姓名)，且系爭透天厝之通訊地址為鄭淑芳所居住之地址

(即高雄市○○區○○巷00○0號)，並由鄭淑芳或其同住之

人繳納，應可認系爭透天厝為鄭淑芳所有。又鄭淑芳就系爭

土地未與原告訂有任何租賃或使用借貸關係，且亦未登記享

有用益物權，則鄭淑芳所有之系爭地上物即已無權占有系爭

土地，原告本於所有人之權利，自得依照民法第767條第1項

前段、中段規定，請求鄭淑芳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系爭土

地予原告。又鄭淑芳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即屬獲有相當於租

金之利益，是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鄭淑芳給付

自107年9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之土地使用補償金（即

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33,496元。而鄭淑芳於拆除系爭地

上物並返還土地前，其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狀態仍持續存

在，即屬持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原告自得請求鄭

淑芳按月給付占用系爭土地之使用補償金，又因申報地價每

一年度略有漲跌，無法於起訴前即特定請求之金額，爰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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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淑芳應自113年1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

付原告依前開占用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乘以年息5%除以

12個月計算之金額。

　㈢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等規定提起本

訴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聲明。

二、被告則以：

　㈠黃憲曜辯稱：系爭地上物不是黃志翔蓋的，我們也不知道是

誰蓋的；就原告請求不當得利自107年9月起算，主張時效抗

辯等語。

　㈡蘇倨正辯稱：黃志翔沒有任何金錢去蓋系爭地上物等語。

　㈢蘇堡泰辯稱：系爭地上物不是黃志翔蓋的，因為黃志翔沒有

那麼多錢，他本身沒有什麼工作，哪來那麼多錢可以蓋房

子；就原告請求不當得利自107年9月起算，主張時效抗辯等

語等語。

　㈣蘇仁禾辯稱：我不知道系爭地上物是誰蓋的，我只有小學四

年級時住在那裡一年，之後就沒有在那裡住了等語。

　㈤蘇盈杰辯稱：同上被告所述等語。

　㈥鄭淑芳辯稱：系爭地上物非鄭淑芳所興建，而是黃志翔所獨

資興建，由於當時鄭淑芳與黃志翔是情侶身分，於不知情之

情況下，被黃志翔拿去申請水電；系爭地上物非鄭淑芳所

有，亦否認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409號(下稱

鄭淑芳偵案)不起訴處分書有認定系爭地上物為鄭淑芳所

有，自未以系爭地上物無權占有原告所管理之系爭土地；又

原告請求相當於租金的不當得利部分僅能請求起訴前5年，

超過5年部分已罹於時效等語。

　㈦以上被告均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

供擔保，聲請免為假執行。

　㈧黃銘旺、黃明立、黃淑玲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

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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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

段、中段定有明文。又建物之拆除，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

僅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方有拆除之權限(最高法

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134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未經辦理所有

權第一次登記之房屋，須出資之原始建造人始能取得所有

權，是以現占有人必直接或輾轉自原始建造人處受讓該房

屋，始得認其有事實上處分權。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

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

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

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

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之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

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

1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系爭土地為中華民國所有，並由原告所管理，且系爭

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A、B、C1及C2所示部分

等情，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為憑(審訴卷第17頁)，復經本院

會同仁武地政事務所人員至現場勘驗測量無誤，並製成勘驗

筆錄、照片及附圖在卷可參（訴字卷第45頁至第47頁、第51

頁至第63頁、第87頁)。又黃志翔已於102年6月19日死亡，

並由黃憲曜等8人繼承及代位繼承乙節，亦有黃志翔除戶謄

本、黃憲曜等8人戶籍謄本、家事公告查詢結果、繼承系統

表附卷可佐(審訴卷第95頁至第109頁)，上述事實均堪以認

定。

　㈢原告先位主張系爭地上物係由黃志翔出資興建，故系爭地上

物為黃志翔所有，而黃志翔於102年6月19日死亡後，系爭地

上物即由黃憲曜等8人繼承乙節，為黃憲曜等8人所否認，依

前揭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此部分事實負舉證責任。而原告就

此固聲請傳喚鄭淑芳為當事人訊問，並經鄭淑芳陳稱：我於

20歲初就開始與黃志翔交往，直至黃志翔過世；我知道系爭

透天厝存在，但我不知道系爭透天厝是誰蓋的；因為我的薪

水都交給黃志翔，我不知道黃志翔把這筆錢怎麼運用，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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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黃志翔說要拿我的身分證辦事情，我就信任他，所以我就

把證件拿給黃志翔，那時候我都聽他的話，他要做什麼我都

沒有意見；系爭透天厝是黃志翔找人來蓋的；我不知道黃志

翔有將我的身分證拿去申請水電使用；之前我不知道是誰繳

的；我是跟其他人一起集租在23之1號房屋(即鄭淑芳住

所)，所以23之1號房屋及系爭透天厝的水電，都是我們一起

集資去繳；我沒有跟黃志翔一起出錢蓋系爭透天厝；系爭透

天厝是黃志翔出錢找工人來蓋；系爭鐵皮建物也是黃志翔出

錢找工人來蓋；系爭鐵皮建物是黃志翔自己使用，應該是放

東西用，系爭透天厝我也不知道誰在使用；沒看過系爭透天

厝有無提供給香客住；我忘記黃志翔蓋系爭透天厝時，有無

一起鋪設水泥地；那些水泥地應該是黃志翔鋪設的等語(訴

字卷第93頁至第96頁)。然而，觀之鄭淑芳一開始係先陳稱

知道有系爭透天厝存在，但不知道是誰蓋的，嗣經原告提示

答辯狀後始又改稱為黃志翔出資興建，前後陳述不一，已非

無疑。佐以鄭淑芳前於偵查中亦供稱：我不知道系爭透天厝

是誰蓋的；我不知道為何水電用我名義申請；我沒有見過系

爭透天厝之水電帳單，不是我繳水電費的；系爭透天厝建築

時我有看到，但我沒有問，我也不知道誰蓋的；系爭透天厝

是沒有人的；鐵皮屋、果樹、水泥地及磚造平房我也不知道

是誰弄的等語【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409號

卷（下稱偵卷）第66頁至第67頁】，足認鄭淑芳所述反覆，

自難遽以鄭淑芳之單一陳述而認定系爭地上物為黃志翔所出

資興建，而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以佐其說，舉證顯有不

足，應認原告無法證明黃志翔就系爭地上物享有所有權或事

實上處分權，則黃憲曜等8人亦無從繼承系爭地上物之權利

義務，故原告先位請求黃憲曜等8人移除系爭地上物，將土

地返還予原告，並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均無理

由，應予駁回。

　㈣又原告先位之訴既經駁回，即應就其備位之訴予以審理。而

原告備位主張系爭地上物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為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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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芳一節，為鄭淑芳所否認，則原告對此部分事實亦應負舉

證責任。而查，系爭透天厝原懸掛編號「00-0000-00」之電

錶，且依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區營業處(下稱台電高

雄處)112年2月4日高雄字第1121331056號函所附用電資料記

載：「用電戶名：鄭淑芳」、「通訊地址：高雄市○○區○

○巷00○0號」、「此戶於86年6月新設用電，因本公司各項

用電資料依規定僅保存10年，逾保存年限(10年)之文件皆經

銷毀，此戶於86年11月25日申請過戶，過戶後用電戶名為

『鄭淑芳』，歉無法提供申請用電人資料，尚請諒察」；依

台電高雄處112年4月14日高雄字第1120006429號函略以：

「該電號於86年6月新設用電至112年2月13日申請廢止用電

期間，無因未繳納電費而遭斷電紀錄」等情，有現況照片

圖、前揭函文在卷可參(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270259700號卷

第15頁至第16頁、第21頁至23頁，偵卷第29頁至第30頁)，

　　則依上開電錶之申設過程可知，新設時之原始申請人雖已無

從查證，然該原始申請人其後已於86年11月25日將上開電錶

之用電過戶予鄭淑芳，且用電資料之通訊地址記載鄭淑芳住

所，每月亦均按期足額繳納電費，則鄭淑芳既自願為系爭透

天厝之用電戶並負擔繳納電費義務，倘無其他佐證推翻，非

不得作為未保存登記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之認定依據，故依一

般經驗法則判斷，應認系爭透天厝及所附連圍繞之系爭C1道

路之事實上處分權均已移轉由鄭淑芳繼受取得。至就系爭鐵

皮建物及C2道路部分，觀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

空測量所112年4月13日農測供字第1129100798號函所附航照

圖資照片(偵卷外放函及附件)，可認「系爭鐵皮建物及C2道

路」係於99年5月17日後始建造完成，與「系爭透天厝及C1

道路」之建造時間顯有差異，且兩者亦有相當距離，即無法

透過系爭透天厝之用電資料，逕認定鄭淑芳就系爭鐵皮建物

及C2道路亦為原始出資興建之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原告就

此亦未另行舉證以實其說，此部分主張自難憑採。又原告與

鄭淑芳間就系爭土地未訂有任何租賃或使用借貸關係，且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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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登記享有用益物權等情，為鄭淑芳所不爭執(審訴卷第151

頁)，則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前段規定，請求鄭

淑芳將系爭透天厝及C1道路拆除、刨除，並於騰空後返還該

部分土地予原告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㈤末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而無權占有他人土地

者，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

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無權占有人顯

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並致土地所有權人受有損害，

則土地所有權人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無權占有

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其數額則由法院參考土地申報地

價、土地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占有人使用土地之經濟

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以為酌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

83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租金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

滅，民法第126條亦定有明文。請求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

得利，其請求之標的，雖非租金，而係不當得利，惟其性質

與租金相近，仍應受前開請求權短期時效之限制。經查，鄭

淑芳之系爭透天厝及C1道路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侵害應歸屬

於原告之權益內容而取得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自得

請求鄭淑芳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又鄭淑芳已為時效

抗辯，則依前開規定，原告自僅得請求自起訴日(113年1月8

日)起回溯5年即108年1月9日起至113年1月8日止，及自113

年1月8日起之不當得利。又本院審酌系爭土地坐落位置、工

商業繁榮程度及生活機能完善度，併考量鄭淑芳無權占用系

爭土地之使用情形等一切情狀，認依系爭土地申報地價之年

息5%計算鄭淑芳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尚稱允當。

準此，原告主張鄭淑芳應給付自108年1月9日起至112年12月

31日止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6,620元(計算方式詳附表)及自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月26日起(審訴卷第61頁送達

證書)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

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又因每年度申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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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略有漲跌，無法特定請求之金額，則原告請求鄭淑芳應自

113年3月1日起至返還第1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依占

用土地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乘以年息5%除以12計算之金

額，亦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

規定，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至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訴訟標的價額未逾50萬

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原告聲請供擔保宣告假執行，並無必要。又鄭淑芳

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經核尚無不合，爰酌

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

已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

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先位之訴為無理由，備位之訴為一部有

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翁熒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書記官　方柔尹

附表：

編號 占用期間 申報地價

(元/㎡)

占 用 面 積

(㎡)-系爭

透天厝及系

爭 C1 道 路

(詳附圖編

號A及C1)

週年利率 每月占用系

爭土地之不

當得利金額

(新臺幣)

占用月數 不當得利

總額

(新臺幣)

1 108年1月9日

至同年12月3

1日

350 72.84 5% 106元 11個月又

23天

1,24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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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9年1月1日

至110年12月

31日

360 72.84 5% 109元 24 2,616元

3 111年1月1日

至112年12月

31日

380 72.84 5% 115元 24 2,760元

合計 6,620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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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4號
原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黃莉莉  
訴訟代理人  吳榮昌律師
複代理人    劉士睿律師
先位被告    黃憲曜  
            蘇倨正  
            蘇堡泰  
            黃銘旺  


            黃明立  
            黃淑玲  
            蘇盈杰  
            蘇仁禾  
備位被告    鄭淑芳  
訴訟代理人  張素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備位被告鄭淑芳應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高雄市仁武地政事務所113年5月22日仁法土字第10500號成果圖所示編號A部分透天厝(面積51.72平方公尺)拆除、編號C1部分水泥道路(面積21.12平方公尺)刨除，並於騰空後返還上開土地予原告。
備位被告鄭淑芳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620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3年1月1日起至返還第一項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依第一項土地占用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乘以年息5%除以12計算之金額。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備位被告鄭淑芳負擔100分之14，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備位被告鄭淑芳如以新臺幣145,68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2項得假執行。但備位被告鄭淑芳如以新臺幣6,62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7款、第256條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以「鄭淑芳」為被告，訴之聲明：「㈠被告鄭淑芳應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占用面積為515平方公尺（以實際面積為準）之地上物拆除，並於騰空後返還上開土地予原告。㈡被告鄭淑芳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10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3年1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依系爭土地占用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乘以年息5%除以12計算之金額。㈢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審訴卷第7頁）。嗣於113年2月20日具狀追加「黃憲曜、蘇倨正、蘇堡泰、黃銘旺、黃明立、黃淑玲、蘇盈杰、蘇仁禾（下稱黃憲曜等8人）」為備位被告，嗣再變更黃憲曜等8人為先位被告、鄭淑芳為備位被告，並依複丈測量結果變更聲明為：「㈠先位聲明：⒈被告黃憲曜等8人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高雄市仁武地政事務所113年5月22日仁法土字第10500號成果圖(下爭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之透天厝(面積51.72平方公尺，下稱系爭透天厝)拆除、編號B部分之鐵皮建物(面積131.33平方公尺，下稱系爭鐵皮建物)拆除、編號C1部分之水泥道路(面積21.12平方公尺，下稱系爭C1道路)刨除、編號C2部分之水泥道路(面積140.48平方公尺，下稱系爭C2道路)刨除(以下將系爭透天厝、系爭鐵皮建物、系爭C1道路、系爭C2道路，合稱系爭地上物)，並於騰空後返還上開土地予原告。⒉被告黃憲曜等8人應按如民事言詞辯論意旨狀附表所示之內容各給付原告如該附表給付金額欄內所示之金額。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明：⒈被告鄭淑芳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系爭透天厝及鐵皮建物拆除、系爭C1、C2道路刨除，並於騰空後返還上開土地予原告。⒉被告鄭淑芳應給付原告33,49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3年1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依系爭土地占用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乘以年息5%除以12計算之金額。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下稱變更後聲明)，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本件除被告鄭淑芳、黃憲曜、蘇堡泰外，其餘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先位之訴部分：系爭土地為中華民國所有，並由原告所管理。系爭土地上現有如附圖所示系爭地上物均為訴外人黃志翔出資興建(均未辦理保存登記)，故系爭地上物均係黃志翔所有，則黃志翔於102年6月19日死亡後，系爭地上物依民法第1148條第1項規定，應由其繼承人即先位被告黃憲曜等8人(以下逕稱其等姓名)所繼承及代位繼承(應繼分：黃憲曜、蘇倨正、蘇堡泰、黃銘旺、黃明立、黃淑玲均為1/7；蘇盈杰、蘇仁禾均為1/14)。又被繼承人黃志翔及其繼承人即被告黃憲曜等8人，就系爭土地未與原告訂有任何租賃或使用借貸關係，且亦未登記享有用益物權，則黃憲曜等8人所有之系爭地上物即已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原告本於所有人之權利，自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黃憲曜等8人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系爭土地予原告。又黃憲曜等8人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即屬獲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是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黃憲曜等8人給付自107年9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之土地使用補償金（即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33,496元，並分別按其等應繼分比例分擔。又黃憲曜等8人於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土地前，其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狀態仍持續存在，即屬持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原告自得請求黃憲曜等8人按月給付占用系爭土地之使用補償金，又因申報地價每一年度略有漲跌，無法於起訴前即特定請求之金額，爰請求黃憲曜等8人應自113年1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依前開占用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乘以年息5%除以12個月計算之金額，並分別按其等應繼分比例分擔。
　㈡備位之訴部分：倘本院認系爭地上物並非黃憲曜等8人所有，則系爭透天厝之用電戶名為備位被告鄭淑芳(以下逕稱其姓名)，且系爭透天厝之通訊地址為鄭淑芳所居住之地址(即高雄市○○區○○巷00○0號)，並由鄭淑芳或其同住之人繳納，應可認系爭透天厝為鄭淑芳所有。又鄭淑芳就系爭土地未與原告訂有任何租賃或使用借貸關係，且亦未登記享有用益物權，則鄭淑芳所有之系爭地上物即已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原告本於所有人之權利，自得依照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鄭淑芳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系爭土地予原告。又鄭淑芳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即屬獲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是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鄭淑芳給付自107年9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之土地使用補償金（即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33,496元。而鄭淑芳於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土地前，其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狀態仍持續存在，即屬持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原告自得請求鄭淑芳按月給付占用系爭土地之使用補償金，又因申報地價每一年度略有漲跌，無法於起訴前即特定請求之金額，爰請求鄭淑芳應自113年1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依前開占用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乘以年息5%除以12個月計算之金額。
　㈢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等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聲明。
二、被告則以：
　㈠黃憲曜辯稱：系爭地上物不是黃志翔蓋的，我們也不知道是誰蓋的；就原告請求不當得利自107年9月起算，主張時效抗辯等語。
　㈡蘇倨正辯稱：黃志翔沒有任何金錢去蓋系爭地上物等語。
　㈢蘇堡泰辯稱：系爭地上物不是黃志翔蓋的，因為黃志翔沒有那麼多錢，他本身沒有什麼工作，哪來那麼多錢可以蓋房子；就原告請求不當得利自107年9月起算，主張時效抗辯等語等語。
　㈣蘇仁禾辯稱：我不知道系爭地上物是誰蓋的，我只有小學四年級時住在那裡一年，之後就沒有在那裡住了等語。
　㈤蘇盈杰辯稱：同上被告所述等語。
　㈥鄭淑芳辯稱：系爭地上物非鄭淑芳所興建，而是黃志翔所獨資興建，由於當時鄭淑芳與黃志翔是情侶身分，於不知情之情況下，被黃志翔拿去申請水電；系爭地上物非鄭淑芳所有，亦否認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409號(下稱鄭淑芳偵案)不起訴處分書有認定系爭地上物為鄭淑芳所有，自未以系爭地上物無權占有原告所管理之系爭土地；又原告請求相當於租金的不當得利部分僅能請求起訴前5年，超過5年部分已罹於時效等語。
　㈦以上被告均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聲請免為假執行。
　㈧黃銘旺、黃明立、黃淑玲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定有明文。又建物之拆除，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僅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方有拆除之權限(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134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未經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房屋，須出資之原始建造人始能取得所有權，是以現占有人必直接或輾轉自原始建造人處受讓該房屋，始得認其有事實上處分權。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之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系爭土地為中華民國所有，並由原告所管理，且系爭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A、B、C1及C2所示部分等情，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為憑(審訴卷第17頁)，復經本院會同仁武地政事務所人員至現場勘驗測量無誤，並製成勘驗筆錄、照片及附圖在卷可參（訴字卷第45頁至第47頁、第51頁至第63頁、第87頁)。又黃志翔已於102年6月19日死亡，並由黃憲曜等8人繼承及代位繼承乙節，亦有黃志翔除戶謄本、黃憲曜等8人戶籍謄本、家事公告查詢結果、繼承系統表附卷可佐(審訴卷第95頁至第109頁)，上述事實均堪以認定。
　㈢原告先位主張系爭地上物係由黃志翔出資興建，故系爭地上物為黃志翔所有，而黃志翔於102年6月19日死亡後，系爭地上物即由黃憲曜等8人繼承乙節，為黃憲曜等8人所否認，依前揭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此部分事實負舉證責任。而原告就此固聲請傳喚鄭淑芳為當事人訊問，並經鄭淑芳陳稱：我於20歲初就開始與黃志翔交往，直至黃志翔過世；我知道系爭透天厝存在，但我不知道系爭透天厝是誰蓋的；因為我的薪水都交給黃志翔，我不知道黃志翔把這筆錢怎麼運用，那時候黃志翔說要拿我的身分證辦事情，我就信任他，所以我就把證件拿給黃志翔，那時候我都聽他的話，他要做什麼我都沒有意見；系爭透天厝是黃志翔找人來蓋的；我不知道黃志翔有將我的身分證拿去申請水電使用；之前我不知道是誰繳的；我是跟其他人一起集租在23之1號房屋(即鄭淑芳住所)，所以23之1號房屋及系爭透天厝的水電，都是我們一起集資去繳；我沒有跟黃志翔一起出錢蓋系爭透天厝；系爭透天厝是黃志翔出錢找工人來蓋；系爭鐵皮建物也是黃志翔出錢找工人來蓋；系爭鐵皮建物是黃志翔自己使用，應該是放東西用，系爭透天厝我也不知道誰在使用；沒看過系爭透天厝有無提供給香客住；我忘記黃志翔蓋系爭透天厝時，有無一起鋪設水泥地；那些水泥地應該是黃志翔鋪設的等語(訴字卷第93頁至第96頁)。然而，觀之鄭淑芳一開始係先陳稱知道有系爭透天厝存在，但不知道是誰蓋的，嗣經原告提示答辯狀後始又改稱為黃志翔出資興建，前後陳述不一，已非無疑。佐以鄭淑芳前於偵查中亦供稱：我不知道系爭透天厝是誰蓋的；我不知道為何水電用我名義申請；我沒有見過系爭透天厝之水電帳單，不是我繳水電費的；系爭透天厝建築時我有看到，但我沒有問，我也不知道誰蓋的；系爭透天厝是沒有人的；鐵皮屋、果樹、水泥地及磚造平房我也不知道是誰弄的等語【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409號卷（下稱偵卷）第66頁至第67頁】，足認鄭淑芳所述反覆，自難遽以鄭淑芳之單一陳述而認定系爭地上物為黃志翔所出資興建，而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以佐其說，舉證顯有不足，應認原告無法證明黃志翔就系爭地上物享有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則黃憲曜等8人亦無從繼承系爭地上物之權利義務，故原告先位請求黃憲曜等8人移除系爭地上物，將土地返還予原告，並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又原告先位之訴既經駁回，即應就其備位之訴予以審理。而原告備位主張系爭地上物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為鄭淑芳一節，為鄭淑芳所否認，則原告對此部分事實亦應負舉證責任。而查，系爭透天厝原懸掛編號「00-0000-00」之電錶，且依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區營業處(下稱台電高雄處)112年2月4日高雄字第1121331056號函所附用電資料記載：「用電戶名：鄭淑芳」、「通訊地址：高雄市○○區○○巷00○0號」、「此戶於86年6月新設用電，因本公司各項用電資料依規定僅保存10年，逾保存年限(10年)之文件皆經銷毀，此戶於86年11月25日申請過戶，過戶後用電戶名為『鄭淑芳』，歉無法提供申請用電人資料，尚請諒察」；依台電高雄處112年4月14日高雄字第1120006429號函略以：「該電號於86年6月新設用電至112年2月13日申請廢止用電期間，無因未繳納電費而遭斷電紀錄」等情，有現況照片圖、前揭函文在卷可參(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270259700號卷第15頁至第16頁、第21頁至23頁，偵卷第29頁至第30頁)，
　　則依上開電錶之申設過程可知，新設時之原始申請人雖已無從查證，然該原始申請人其後已於86年11月25日將上開電錶之用電過戶予鄭淑芳，且用電資料之通訊地址記載鄭淑芳住所，每月亦均按期足額繳納電費，則鄭淑芳既自願為系爭透天厝之用電戶並負擔繳納電費義務，倘無其他佐證推翻，非不得作為未保存登記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之認定依據，故依一般經驗法則判斷，應認系爭透天厝及所附連圍繞之系爭C1道路之事實上處分權均已移轉由鄭淑芳繼受取得。至就系爭鐵皮建物及C2道路部分，觀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112年4月13日農測供字第1129100798號函所附航照圖資照片(偵卷外放函及附件)，可認「系爭鐵皮建物及C2道路」係於99年5月17日後始建造完成，與「系爭透天厝及C1道路」之建造時間顯有差異，且兩者亦有相當距離，即無法透過系爭透天厝之用電資料，逕認定鄭淑芳就系爭鐵皮建物及C2道路亦為原始出資興建之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原告就此亦未另行舉證以實其說，此部分主張自難憑採。又原告與鄭淑芳間就系爭土地未訂有任何租賃或使用借貸關係，且亦未登記享有用益物權等情，為鄭淑芳所不爭執(審訴卷第151頁)，則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前段規定，請求鄭淑芳將系爭透天厝及C1道路拆除、刨除，並於騰空後返還該部分土地予原告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㈤末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而無權占有他人土地者，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無權占有人顯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並致土地所有權人受有損害，則土地所有權人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無權占有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其數額則由法院參考土地申報地價、土地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占有人使用土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以為酌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3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租金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6條亦定有明文。請求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其請求之標的，雖非租金，而係不當得利，惟其性質與租金相近，仍應受前開請求權短期時效之限制。經查，鄭淑芳之系爭透天厝及C1道路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侵害應歸屬於原告之權益內容而取得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自得請求鄭淑芳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又鄭淑芳已為時效抗辯，則依前開規定，原告自僅得請求自起訴日(113年1月8日)起回溯5年即108年1月9日起至113年1月8日止，及自113年1月8日起之不當得利。又本院審酌系爭土地坐落位置、工商業繁榮程度及生活機能完善度，併考量鄭淑芳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使用情形等一切情狀，認依系爭土地申報地價之年息5%計算鄭淑芳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尚稱允當。準此，原告主張鄭淑芳應給付自108年1月9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6,620元(計算方式詳附表)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月26日起(審訴卷第61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又因每年度申報地價略有漲跌，無法特定請求之金額，則原告請求鄭淑芳應自113年3月1日起至返還第1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依占用土地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乘以年息5%除以12計算之金額，亦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規定，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至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訴訟標的價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聲請供擔保宣告假執行，並無必要。又鄭淑芳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經核尚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先位之訴為無理由，備位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翁熒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書記官　方柔尹
附表：
		編號

		占用期間

		申報地價
(元/㎡)

		占用面積(㎡)-系爭透天厝及系爭C1道路(詳附圖編號A及C1)

		週年利率

		每月占用系爭土地之不當得利金額
(新臺幣)

		占用月數

		不當得利總額
(新臺幣)



		1

		108年1月9日至同年12月31日

		350

		72.84

		5%

		106元

		11個月又23天

		1,244元



		2

		109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

		360

		72.84

		5%

		109元

		24

		2,616元



		3

		111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

		380

		72.84

		5%

		115元

		24

		2,760元



		


		


		


		


		


		


		合計

		6,620元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4號
原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黃莉莉  
訴訟代理人  吳榮昌律師
複代理人    劉士睿律師
先位被告    黃憲曜  
            蘇倨正  
            蘇堡泰  
            黃銘旺  

            黃明立  
            黃淑玲  
            蘇盈杰  
            蘇仁禾  
備位被告    鄭淑芳  
訴訟代理人  張素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9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備位被告鄭淑芳應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高雄
市仁武地政事務所113年5月22日仁法土字第10500號成果圖所示
編號A部分透天厝(面積51.72平方公尺)拆除、編號C1部分水泥道
路(面積21.12平方公尺)刨除，並於騰空後返還上開土地予原告
。
備位被告鄭淑芳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620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2
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3年1月1日
起至返還第一項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依第一項土地占
用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乘以年息5%除以12計算之金額。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備位被告鄭淑芳負擔100分之14，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備位被告鄭淑芳如以新臺幣145,680元
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2項得假執行。但備位被告鄭淑芳如以新臺幣6,620元為
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
    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
    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
    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7款、第256條定有明
    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以「鄭淑芳」為被告，訴之聲明
    ：「㈠被告鄭淑芳應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
    稱系爭土地）上，占用面積為515平方公尺（以實際面積為
    準）之地上物拆除，並於騰空後返還上開土地予原告。㈡被
    告鄭淑芳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104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
    民國113年1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
    依系爭土地占用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乘以年息5%除以12
    計算之金額。㈢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審訴卷
    第7頁）。嗣於113年2月20日具狀追加「黃憲曜、蘇倨正、
    蘇堡泰、黃銘旺、黃明立、黃淑玲、蘇盈杰、蘇仁禾（下稱
    黃憲曜等8人）」為備位被告，嗣再變更黃憲曜等8人為先位
    被告、鄭淑芳為備位被告，並依複丈測量結果變更聲明為：
    「㈠先位聲明：⒈被告黃憲曜等8人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
    高雄市仁武地政事務所113年5月22日仁法土字第10500號成
    果圖(下爭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之透天厝(面積51.72平方公
    尺，下稱系爭透天厝)拆除、編號B部分之鐵皮建物(面積131
    .33平方公尺，下稱系爭鐵皮建物)拆除、編號C1部分之水泥
    道路(面積21.12平方公尺，下稱系爭C1道路)刨除、編號C2
    部分之水泥道路(面積140.48平方公尺，下稱系爭C2道路)刨
    除(以下將系爭透天厝、系爭鐵皮建物、系爭C1道路、系爭C
    2道路，合稱系爭地上物)，並於騰空後返還上開土地予原告
    。⒉被告黃憲曜等8人應按如民事言詞辯論意旨狀附表所示之
    內容各給付原告如該附表給付金額欄內所示之金額。⒊願供
    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明：⒈被告鄭淑芳應將坐
    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系爭透天厝及鐵皮建物拆除、系
    爭C1、C2道路刨除，並於騰空後返還上開土地予原告。⒉被
    告鄭淑芳應給付原告33,49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3年1月1日起至返
    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依系爭土地占用面積乘以
    當年度申報地價乘以年息5%除以12計算之金額。⒊願供擔保
    ，請准予宣告假執行」(下稱變更後聲明)，核與前揭規定相
    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本件除被告鄭淑芳、黃憲曜、蘇堡泰外，其餘被告均經合法
    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
    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先位之訴部分：系爭土地為中華民國所有，並由原告所管理
    。系爭土地上現有如附圖所示系爭地上物均為訴外人黃志翔
    出資興建(均未辦理保存登記)，故系爭地上物均係黃志翔所
    有，則黃志翔於102年6月19日死亡後，系爭地上物依民法第
    1148條第1項規定，應由其繼承人即先位被告黃憲曜等8人(
    以下逕稱其等姓名)所繼承及代位繼承(應繼分：黃憲曜、蘇
    倨正、蘇堡泰、黃銘旺、黃明立、黃淑玲均為1/7；蘇盈杰
    、蘇仁禾均為1/14)。又被繼承人黃志翔及其繼承人即被告
    黃憲曜等8人，就系爭土地未與原告訂有任何租賃或使用借
    貸關係，且亦未登記享有用益物權，則黃憲曜等8人所有之
    系爭地上物即已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原告本於所有人之權利
    ，自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黃憲曜等
    8人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系爭土地予原告。又黃憲曜等8人
    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即屬獲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是原告自
    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黃憲曜等8人給付自107年9月1日
    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之土地使用補償金（即相當於租金之
    不當得利）33,496元，並分別按其等應繼分比例分擔。又黃
    憲曜等8人於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土地前，其無權占用系
    爭土地之狀態仍持續存在，即屬持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
    得利，原告自得請求黃憲曜等8人按月給付占用系爭土地之
    使用補償金，又因申報地價每一年度略有漲跌，無法於起訴
    前即特定請求之金額，爰請求黃憲曜等8人應自113年1月1日
    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依前開占用面積乘
    以當年度申報地價乘以年息5%除以12個月計算之金額，並分
    別按其等應繼分比例分擔。
　㈡備位之訴部分：倘本院認系爭地上物並非黃憲曜等8人所有，
    則系爭透天厝之用電戶名為備位被告鄭淑芳(以下逕稱其姓
    名)，且系爭透天厝之通訊地址為鄭淑芳所居住之地址(即高
    雄市○○區○○巷00○0號)，並由鄭淑芳或其同住之人繳納，應
    可認系爭透天厝為鄭淑芳所有。又鄭淑芳就系爭土地未與原
    告訂有任何租賃或使用借貸關係，且亦未登記享有用益物權
    ，則鄭淑芳所有之系爭地上物即已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原告
    本於所有人之權利，自得依照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
    規定，請求鄭淑芳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系爭土地予原告。
    又鄭淑芳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即屬獲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
    是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鄭淑芳給付自107年9月1
    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之土地使用補償金（即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33,496元。而鄭淑芳於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
    土地前，其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狀態仍持續存在，即屬持續
    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原告自得請求鄭淑芳按月給付
    占用系爭土地之使用補償金，又因申報地價每一年度略有漲
    跌，無法於起訴前即特定請求之金額，爰請求鄭淑芳應自11
    3年1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依前開
    占用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乘以年息5%除以12個月計算之
    金額。
　㈢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等規定提起本訴
    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聲明。
二、被告則以：
　㈠黃憲曜辯稱：系爭地上物不是黃志翔蓋的，我們也不知道是
    誰蓋的；就原告請求不當得利自107年9月起算，主張時效抗
    辯等語。
　㈡蘇倨正辯稱：黃志翔沒有任何金錢去蓋系爭地上物等語。
　㈢蘇堡泰辯稱：系爭地上物不是黃志翔蓋的，因為黃志翔沒有
    那麼多錢，他本身沒有什麼工作，哪來那麼多錢可以蓋房子
    ；就原告請求不當得利自107年9月起算，主張時效抗辯等語
    等語。
　㈣蘇仁禾辯稱：我不知道系爭地上物是誰蓋的，我只有小學四
    年級時住在那裡一年，之後就沒有在那裡住了等語。
　㈤蘇盈杰辯稱：同上被告所述等語。
　㈥鄭淑芳辯稱：系爭地上物非鄭淑芳所興建，而是黃志翔所獨
    資興建，由於當時鄭淑芳與黃志翔是情侶身分，於不知情之
    情況下，被黃志翔拿去申請水電；系爭地上物非鄭淑芳所有
    ，亦否認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409號(下稱鄭
    淑芳偵案)不起訴處分書有認定系爭地上物為鄭淑芳所有，
    自未以系爭地上物無權占有原告所管理之系爭土地；又原告
    請求相當於租金的不當得利部分僅能請求起訴前5年，超過5
    年部分已罹於時效等語。
　㈦以上被告均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
    擔保，聲請免為假執行。
　㈧黃銘旺、黃明立、黃淑玲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
    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
    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
    段、中段定有明文。又建物之拆除，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
    僅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方有拆除之權限(最高法
    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134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未經辦理所有
    權第一次登記之房屋，須出資之原始建造人始能取得所有權
    ，是以現占有人必直接或輾轉自原始建造人處受讓該房屋，
    始得認其有事實上處分權。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
    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
    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
    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
    則被告就其抗辯之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
    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
    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系爭土地為中華民國所有，並由原告所管理，且系爭
    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A、B、C1及C2所示部分
    等情，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為憑(審訴卷第17頁)，復經本院
    會同仁武地政事務所人員至現場勘驗測量無誤，並製成勘驗
    筆錄、照片及附圖在卷可參（訴字卷第45頁至第47頁、第51
    頁至第63頁、第87頁)。又黃志翔已於102年6月19日死亡，
    並由黃憲曜等8人繼承及代位繼承乙節，亦有黃志翔除戶謄
    本、黃憲曜等8人戶籍謄本、家事公告查詢結果、繼承系統
    表附卷可佐(審訴卷第95頁至第109頁)，上述事實均堪以認
    定。
　㈢原告先位主張系爭地上物係由黃志翔出資興建，故系爭地上
    物為黃志翔所有，而黃志翔於102年6月19日死亡後，系爭地
    上物即由黃憲曜等8人繼承乙節，為黃憲曜等8人所否認，依
    前揭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此部分事實負舉證責任。而原告就
    此固聲請傳喚鄭淑芳為當事人訊問，並經鄭淑芳陳稱：我於
    20歲初就開始與黃志翔交往，直至黃志翔過世；我知道系爭
    透天厝存在，但我不知道系爭透天厝是誰蓋的；因為我的薪
    水都交給黃志翔，我不知道黃志翔把這筆錢怎麼運用，那時
    候黃志翔說要拿我的身分證辦事情，我就信任他，所以我就
    把證件拿給黃志翔，那時候我都聽他的話，他要做什麼我都
    沒有意見；系爭透天厝是黃志翔找人來蓋的；我不知道黃志
    翔有將我的身分證拿去申請水電使用；之前我不知道是誰繳
    的；我是跟其他人一起集租在23之1號房屋(即鄭淑芳住所)
    ，所以23之1號房屋及系爭透天厝的水電，都是我們一起集
    資去繳；我沒有跟黃志翔一起出錢蓋系爭透天厝；系爭透天
    厝是黃志翔出錢找工人來蓋；系爭鐵皮建物也是黃志翔出錢
    找工人來蓋；系爭鐵皮建物是黃志翔自己使用，應該是放東
    西用，系爭透天厝我也不知道誰在使用；沒看過系爭透天厝
    有無提供給香客住；我忘記黃志翔蓋系爭透天厝時，有無一
    起鋪設水泥地；那些水泥地應該是黃志翔鋪設的等語(訴字
    卷第93頁至第96頁)。然而，觀之鄭淑芳一開始係先陳稱知
    道有系爭透天厝存在，但不知道是誰蓋的，嗣經原告提示答
    辯狀後始又改稱為黃志翔出資興建，前後陳述不一，已非無
    疑。佐以鄭淑芳前於偵查中亦供稱：我不知道系爭透天厝是
    誰蓋的；我不知道為何水電用我名義申請；我沒有見過系爭
    透天厝之水電帳單，不是我繳水電費的；系爭透天厝建築時
    我有看到，但我沒有問，我也不知道誰蓋的；系爭透天厝是
    沒有人的；鐵皮屋、果樹、水泥地及磚造平房我也不知道是
    誰弄的等語【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409號卷
    （下稱偵卷）第66頁至第67頁】，足認鄭淑芳所述反覆，自
    難遽以鄭淑芳之單一陳述而認定系爭地上物為黃志翔所出資
    興建，而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以佐其說，舉證顯有不足，
    應認原告無法證明黃志翔就系爭地上物享有所有權或事實上
    處分權，則黃憲曜等8人亦無從繼承系爭地上物之權利義務
    ，故原告先位請求黃憲曜等8人移除系爭地上物，將土地返
    還予原告，並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均無理由，
    應予駁回。
　㈣又原告先位之訴既經駁回，即應就其備位之訴予以審理。而
    原告備位主張系爭地上物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為鄭
    淑芳一節，為鄭淑芳所否認，則原告對此部分事實亦應負舉
    證責任。而查，系爭透天厝原懸掛編號「00-0000-00」之電
    錶，且依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區營業處(下稱台電高
    雄處)112年2月4日高雄字第1121331056號函所附用電資料記
    載：「用電戶名：鄭淑芳」、「通訊地址：高雄市○○區○○巷
    00○0號」、「此戶於86年6月新設用電，因本公司各項用電
    資料依規定僅保存10年，逾保存年限(10年)之文件皆經銷毀
    ，此戶於86年11月25日申請過戶，過戶後用電戶名為『鄭淑
    芳』，歉無法提供申請用電人資料，尚請諒察」；依台電高
    雄處112年4月14日高雄字第1120006429號函略以：「該電號
    於86年6月新設用電至112年2月13日申請廢止用電期間，無
    因未繳納電費而遭斷電紀錄」等情，有現況照片圖、前揭函
    文在卷可參(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270259700號卷第15頁至第
    16頁、第21頁至23頁，偵卷第29頁至第30頁)，
　　則依上開電錶之申設過程可知，新設時之原始申請人雖已無
    從查證，然該原始申請人其後已於86年11月25日將上開電錶
    之用電過戶予鄭淑芳，且用電資料之通訊地址記載鄭淑芳住
    所，每月亦均按期足額繳納電費，則鄭淑芳既自願為系爭透
    天厝之用電戶並負擔繳納電費義務，倘無其他佐證推翻，非
    不得作為未保存登記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之認定依據，故依一
    般經驗法則判斷，應認系爭透天厝及所附連圍繞之系爭C1道
    路之事實上處分權均已移轉由鄭淑芳繼受取得。至就系爭鐵
    皮建物及C2道路部分，觀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
    空測量所112年4月13日農測供字第1129100798號函所附航照
    圖資照片(偵卷外放函及附件)，可認「系爭鐵皮建物及C2道
    路」係於99年5月17日後始建造完成，與「系爭透天厝及C1
    道路」之建造時間顯有差異，且兩者亦有相當距離，即無法
    透過系爭透天厝之用電資料，逕認定鄭淑芳就系爭鐵皮建物
    及C2道路亦為原始出資興建之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原告就
    此亦未另行舉證以實其說，此部分主張自難憑採。又原告與
    鄭淑芳間就系爭土地未訂有任何租賃或使用借貸關係，且亦
    未登記享有用益物權等情，為鄭淑芳所不爭執(審訴卷第151
    頁)，則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前段規定，請求鄭
    淑芳將系爭透天厝及C1道路拆除、刨除，並於騰空後返還該
    部分土地予原告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㈤末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
    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而無權占有他人土地者
    ，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
    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無權占有人顯係
    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並致土地所有權人受有損害，則
    土地所有權人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無權占有人
    給付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其數額則由法院參考土地申報地價
    、土地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占有人使用土地之經濟價
    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以為酌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3
    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租金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
    ，民法第126條亦定有明文。請求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
    利，其請求之標的，雖非租金，而係不當得利，惟其性質與
    租金相近，仍應受前開請求權短期時效之限制。經查，鄭淑
    芳之系爭透天厝及C1道路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侵害應歸屬於
    原告之權益內容而取得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自得請
    求鄭淑芳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又鄭淑芳已為時效抗
    辯，則依前開規定，原告自僅得請求自起訴日(113年1月8日
    )起回溯5年即108年1月9日起至113年1月8日止，及自113年1
    月8日起之不當得利。又本院審酌系爭土地坐落位置、工商
    業繁榮程度及生活機能完善度，併考量鄭淑芳無權占用系爭
    土地之使用情形等一切情狀，認依系爭土地申報地價之年息
    5%計算鄭淑芳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尚稱允當。準
    此，原告主張鄭淑芳應給付自108年1月9日起至112年12月31
    日止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6,620元(計算方式詳附表)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月26日起(審訴卷第61頁送達證
    書)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逾
    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又因每年度申報地價
    略有漲跌，無法特定請求之金額，則原告請求鄭淑芳應自11
    3年3月1日起至返還第1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依占用
    土地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乘以年息5%除以12計算之金額
    ，亦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
    規定，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至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訴訟標的價額未逾50萬元
    ，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
    執行，原告聲請供擔保宣告假執行，並無必要。又鄭淑芳陳
    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經核尚無不合，爰酌定
    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
    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
    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先位之訴為無理由，備位之訴為一部有
    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翁熒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書記官　方柔尹
附表：
編號 占用期間 申報地價 (元/㎡) 占用面積(㎡)-系爭透天厝及系爭C1道路(詳附圖編號A及C1) 週年利率 每月占用系爭土地之不當得利金額 (新臺幣) 占用月數 不當得利總額 (新臺幣) 1 108年1月9日至同年12月31日 350 72.84 5% 106元 11個月又23天 1,244元 2 109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 360 72.84 5% 109元 24 2,616元 3 111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 380 72.84 5% 115元 24 2,760元       合計 6,620元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4號
原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黃莉莉  
訴訟代理人  吳榮昌律師
複代理人    劉士睿律師
先位被告    黃憲曜  
            蘇倨正  
            蘇堡泰  
            黃銘旺  


            黃明立  
            黃淑玲  
            蘇盈杰  
            蘇仁禾  
備位被告    鄭淑芳  
訴訟代理人  張素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備位被告鄭淑芳應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高雄市仁武地政事務所113年5月22日仁法土字第10500號成果圖所示編號A部分透天厝(面積51.72平方公尺)拆除、編號C1部分水泥道路(面積21.12平方公尺)刨除，並於騰空後返還上開土地予原告。
備位被告鄭淑芳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620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3年1月1日起至返還第一項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依第一項土地占用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乘以年息5%除以12計算之金額。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備位被告鄭淑芳負擔100分之14，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備位被告鄭淑芳如以新臺幣145,68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2項得假執行。但備位被告鄭淑芳如以新臺幣6,62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7款、第256條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以「鄭淑芳」為被告，訴之聲明：「㈠被告鄭淑芳應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占用面積為515平方公尺（以實際面積為準）之地上物拆除，並於騰空後返還上開土地予原告。㈡被告鄭淑芳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10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3年1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依系爭土地占用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乘以年息5%除以12計算之金額。㈢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審訴卷第7頁）。嗣於113年2月20日具狀追加「黃憲曜、蘇倨正、蘇堡泰、黃銘旺、黃明立、黃淑玲、蘇盈杰、蘇仁禾（下稱黃憲曜等8人）」為備位被告，嗣再變更黃憲曜等8人為先位被告、鄭淑芳為備位被告，並依複丈測量結果變更聲明為：「㈠先位聲明：⒈被告黃憲曜等8人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高雄市仁武地政事務所113年5月22日仁法土字第10500號成果圖(下爭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之透天厝(面積51.72平方公尺，下稱系爭透天厝)拆除、編號B部分之鐵皮建物(面積131.33平方公尺，下稱系爭鐵皮建物)拆除、編號C1部分之水泥道路(面積21.12平方公尺，下稱系爭C1道路)刨除、編號C2部分之水泥道路(面積140.48平方公尺，下稱系爭C2道路)刨除(以下將系爭透天厝、系爭鐵皮建物、系爭C1道路、系爭C2道路，合稱系爭地上物)，並於騰空後返還上開土地予原告。⒉被告黃憲曜等8人應按如民事言詞辯論意旨狀附表所示之內容各給付原告如該附表給付金額欄內所示之金額。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明：⒈被告鄭淑芳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系爭透天厝及鐵皮建物拆除、系爭C1、C2道路刨除，並於騰空後返還上開土地予原告。⒉被告鄭淑芳應給付原告33,49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3年1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依系爭土地占用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乘以年息5%除以12計算之金額。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下稱變更後聲明)，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本件除被告鄭淑芳、黃憲曜、蘇堡泰外，其餘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先位之訴部分：系爭土地為中華民國所有，並由原告所管理。系爭土地上現有如附圖所示系爭地上物均為訴外人黃志翔出資興建(均未辦理保存登記)，故系爭地上物均係黃志翔所有，則黃志翔於102年6月19日死亡後，系爭地上物依民法第1148條第1項規定，應由其繼承人即先位被告黃憲曜等8人(以下逕稱其等姓名)所繼承及代位繼承(應繼分：黃憲曜、蘇倨正、蘇堡泰、黃銘旺、黃明立、黃淑玲均為1/7；蘇盈杰、蘇仁禾均為1/14)。又被繼承人黃志翔及其繼承人即被告黃憲曜等8人，就系爭土地未與原告訂有任何租賃或使用借貸關係，且亦未登記享有用益物權，則黃憲曜等8人所有之系爭地上物即已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原告本於所有人之權利，自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黃憲曜等8人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系爭土地予原告。又黃憲曜等8人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即屬獲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是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黃憲曜等8人給付自107年9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之土地使用補償金（即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33,496元，並分別按其等應繼分比例分擔。又黃憲曜等8人於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土地前，其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狀態仍持續存在，即屬持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原告自得請求黃憲曜等8人按月給付占用系爭土地之使用補償金，又因申報地價每一年度略有漲跌，無法於起訴前即特定請求之金額，爰請求黃憲曜等8人應自113年1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依前開占用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乘以年息5%除以12個月計算之金額，並分別按其等應繼分比例分擔。
　㈡備位之訴部分：倘本院認系爭地上物並非黃憲曜等8人所有，則系爭透天厝之用電戶名為備位被告鄭淑芳(以下逕稱其姓名)，且系爭透天厝之通訊地址為鄭淑芳所居住之地址(即高雄市○○區○○巷00○0號)，並由鄭淑芳或其同住之人繳納，應可認系爭透天厝為鄭淑芳所有。又鄭淑芳就系爭土地未與原告訂有任何租賃或使用借貸關係，且亦未登記享有用益物權，則鄭淑芳所有之系爭地上物即已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原告本於所有人之權利，自得依照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鄭淑芳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系爭土地予原告。又鄭淑芳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即屬獲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是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鄭淑芳給付自107年9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之土地使用補償金（即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33,496元。而鄭淑芳於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土地前，其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狀態仍持續存在，即屬持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原告自得請求鄭淑芳按月給付占用系爭土地之使用補償金，又因申報地價每一年度略有漲跌，無法於起訴前即特定請求之金額，爰請求鄭淑芳應自113年1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依前開占用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乘以年息5%除以12個月計算之金額。
　㈢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等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聲明。
二、被告則以：
　㈠黃憲曜辯稱：系爭地上物不是黃志翔蓋的，我們也不知道是誰蓋的；就原告請求不當得利自107年9月起算，主張時效抗辯等語。
　㈡蘇倨正辯稱：黃志翔沒有任何金錢去蓋系爭地上物等語。
　㈢蘇堡泰辯稱：系爭地上物不是黃志翔蓋的，因為黃志翔沒有那麼多錢，他本身沒有什麼工作，哪來那麼多錢可以蓋房子；就原告請求不當得利自107年9月起算，主張時效抗辯等語等語。
　㈣蘇仁禾辯稱：我不知道系爭地上物是誰蓋的，我只有小學四年級時住在那裡一年，之後就沒有在那裡住了等語。
　㈤蘇盈杰辯稱：同上被告所述等語。
　㈥鄭淑芳辯稱：系爭地上物非鄭淑芳所興建，而是黃志翔所獨資興建，由於當時鄭淑芳與黃志翔是情侶身分，於不知情之情況下，被黃志翔拿去申請水電；系爭地上物非鄭淑芳所有，亦否認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409號(下稱鄭淑芳偵案)不起訴處分書有認定系爭地上物為鄭淑芳所有，自未以系爭地上物無權占有原告所管理之系爭土地；又原告請求相當於租金的不當得利部分僅能請求起訴前5年，超過5年部分已罹於時效等語。
　㈦以上被告均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聲請免為假執行。
　㈧黃銘旺、黃明立、黃淑玲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定有明文。又建物之拆除，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僅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方有拆除之權限(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134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未經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房屋，須出資之原始建造人始能取得所有權，是以現占有人必直接或輾轉自原始建造人處受讓該房屋，始得認其有事實上處分權。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之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系爭土地為中華民國所有，並由原告所管理，且系爭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A、B、C1及C2所示部分等情，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為憑(審訴卷第17頁)，復經本院會同仁武地政事務所人員至現場勘驗測量無誤，並製成勘驗筆錄、照片及附圖在卷可參（訴字卷第45頁至第47頁、第51頁至第63頁、第87頁)。又黃志翔已於102年6月19日死亡，並由黃憲曜等8人繼承及代位繼承乙節，亦有黃志翔除戶謄本、黃憲曜等8人戶籍謄本、家事公告查詢結果、繼承系統表附卷可佐(審訴卷第95頁至第109頁)，上述事實均堪以認定。
　㈢原告先位主張系爭地上物係由黃志翔出資興建，故系爭地上物為黃志翔所有，而黃志翔於102年6月19日死亡後，系爭地上物即由黃憲曜等8人繼承乙節，為黃憲曜等8人所否認，依前揭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此部分事實負舉證責任。而原告就此固聲請傳喚鄭淑芳為當事人訊問，並經鄭淑芳陳稱：我於20歲初就開始與黃志翔交往，直至黃志翔過世；我知道系爭透天厝存在，但我不知道系爭透天厝是誰蓋的；因為我的薪水都交給黃志翔，我不知道黃志翔把這筆錢怎麼運用，那時候黃志翔說要拿我的身分證辦事情，我就信任他，所以我就把證件拿給黃志翔，那時候我都聽他的話，他要做什麼我都沒有意見；系爭透天厝是黃志翔找人來蓋的；我不知道黃志翔有將我的身分證拿去申請水電使用；之前我不知道是誰繳的；我是跟其他人一起集租在23之1號房屋(即鄭淑芳住所)，所以23之1號房屋及系爭透天厝的水電，都是我們一起集資去繳；我沒有跟黃志翔一起出錢蓋系爭透天厝；系爭透天厝是黃志翔出錢找工人來蓋；系爭鐵皮建物也是黃志翔出錢找工人來蓋；系爭鐵皮建物是黃志翔自己使用，應該是放東西用，系爭透天厝我也不知道誰在使用；沒看過系爭透天厝有無提供給香客住；我忘記黃志翔蓋系爭透天厝時，有無一起鋪設水泥地；那些水泥地應該是黃志翔鋪設的等語(訴字卷第93頁至第96頁)。然而，觀之鄭淑芳一開始係先陳稱知道有系爭透天厝存在，但不知道是誰蓋的，嗣經原告提示答辯狀後始又改稱為黃志翔出資興建，前後陳述不一，已非無疑。佐以鄭淑芳前於偵查中亦供稱：我不知道系爭透天厝是誰蓋的；我不知道為何水電用我名義申請；我沒有見過系爭透天厝之水電帳單，不是我繳水電費的；系爭透天厝建築時我有看到，但我沒有問，我也不知道誰蓋的；系爭透天厝是沒有人的；鐵皮屋、果樹、水泥地及磚造平房我也不知道是誰弄的等語【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409號卷（下稱偵卷）第66頁至第67頁】，足認鄭淑芳所述反覆，自難遽以鄭淑芳之單一陳述而認定系爭地上物為黃志翔所出資興建，而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以佐其說，舉證顯有不足，應認原告無法證明黃志翔就系爭地上物享有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則黃憲曜等8人亦無從繼承系爭地上物之權利義務，故原告先位請求黃憲曜等8人移除系爭地上物，將土地返還予原告，並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又原告先位之訴既經駁回，即應就其備位之訴予以審理。而原告備位主張系爭地上物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為鄭淑芳一節，為鄭淑芳所否認，則原告對此部分事實亦應負舉證責任。而查，系爭透天厝原懸掛編號「00-0000-00」之電錶，且依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區營業處(下稱台電高雄處)112年2月4日高雄字第1121331056號函所附用電資料記載：「用電戶名：鄭淑芳」、「通訊地址：高雄市○○區○○巷00○0號」、「此戶於86年6月新設用電，因本公司各項用電資料依規定僅保存10年，逾保存年限(10年)之文件皆經銷毀，此戶於86年11月25日申請過戶，過戶後用電戶名為『鄭淑芳』，歉無法提供申請用電人資料，尚請諒察」；依台電高雄處112年4月14日高雄字第1120006429號函略以：「該電號於86年6月新設用電至112年2月13日申請廢止用電期間，無因未繳納電費而遭斷電紀錄」等情，有現況照片圖、前揭函文在卷可參(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270259700號卷第15頁至第16頁、第21頁至23頁，偵卷第29頁至第30頁)，
　　則依上開電錶之申設過程可知，新設時之原始申請人雖已無從查證，然該原始申請人其後已於86年11月25日將上開電錶之用電過戶予鄭淑芳，且用電資料之通訊地址記載鄭淑芳住所，每月亦均按期足額繳納電費，則鄭淑芳既自願為系爭透天厝之用電戶並負擔繳納電費義務，倘無其他佐證推翻，非不得作為未保存登記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之認定依據，故依一般經驗法則判斷，應認系爭透天厝及所附連圍繞之系爭C1道路之事實上處分權均已移轉由鄭淑芳繼受取得。至就系爭鐵皮建物及C2道路部分，觀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112年4月13日農測供字第1129100798號函所附航照圖資照片(偵卷外放函及附件)，可認「系爭鐵皮建物及C2道路」係於99年5月17日後始建造完成，與「系爭透天厝及C1道路」之建造時間顯有差異，且兩者亦有相當距離，即無法透過系爭透天厝之用電資料，逕認定鄭淑芳就系爭鐵皮建物及C2道路亦為原始出資興建之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原告就此亦未另行舉證以實其說，此部分主張自難憑採。又原告與鄭淑芳間就系爭土地未訂有任何租賃或使用借貸關係，且亦未登記享有用益物權等情，為鄭淑芳所不爭執(審訴卷第151頁)，則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前段規定，請求鄭淑芳將系爭透天厝及C1道路拆除、刨除，並於騰空後返還該部分土地予原告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㈤末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而無權占有他人土地者，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無權占有人顯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並致土地所有權人受有損害，則土地所有權人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無權占有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其數額則由法院參考土地申報地價、土地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占有人使用土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以為酌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3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租金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6條亦定有明文。請求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其請求之標的，雖非租金，而係不當得利，惟其性質與租金相近，仍應受前開請求權短期時效之限制。經查，鄭淑芳之系爭透天厝及C1道路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侵害應歸屬於原告之權益內容而取得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自得請求鄭淑芳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又鄭淑芳已為時效抗辯，則依前開規定，原告自僅得請求自起訴日(113年1月8日)起回溯5年即108年1月9日起至113年1月8日止，及自113年1月8日起之不當得利。又本院審酌系爭土地坐落位置、工商業繁榮程度及生活機能完善度，併考量鄭淑芳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使用情形等一切情狀，認依系爭土地申報地價之年息5%計算鄭淑芳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尚稱允當。準此，原告主張鄭淑芳應給付自108年1月9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6,620元(計算方式詳附表)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月26日起(審訴卷第61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又因每年度申報地價略有漲跌，無法特定請求之金額，則原告請求鄭淑芳應自113年3月1日起至返還第1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依占用土地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乘以年息5%除以12計算之金額，亦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規定，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至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訴訟標的價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聲請供擔保宣告假執行，並無必要。又鄭淑芳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經核尚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先位之訴為無理由，備位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翁熒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書記官　方柔尹
附表：
		編號

		占用期間

		申報地價
(元/㎡)

		占用面積(㎡)-系爭透天厝及系爭C1道路(詳附圖編號A及C1)

		週年利率

		每月占用系爭土地之不當得利金額
(新臺幣)

		占用月數

		不當得利總額
(新臺幣)



		1

		108年1月9日至同年12月31日

		350

		72.84

		5%

		106元

		11個月又23天

		1,244元



		2

		109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

		360

		72.84

		5%

		109元

		24

		2,616元



		3

		111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

		380

		72.84

		5%

		115元

		24

		2,760元



		


		


		


		


		


		


		合計

		6,620元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24號
原      告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

法定代理人  黃莉莉  
訴訟代理人  吳榮昌律師
複代理人    劉士睿律師
先位被告    黃憲曜  
            蘇倨正  
            蘇堡泰  
            黃銘旺  

            黃明立  
            黃淑玲  
            蘇盈杰  
            蘇仁禾  
備位被告    鄭淑芳  
訴訟代理人  張素芳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拆屋還地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19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備位被告鄭淑芳應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上如高雄市仁武地政事務所113年5月22日仁法土字第10500號成果圖所示編號A部分透天厝(面積51.72平方公尺)拆除、編號C1部分水泥道路(面積21.12平方公尺)刨除，並於騰空後返還上開土地予原告。
備位被告鄭淑芳應給付原告新臺幣6,620元，及自民國113年1月26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3年1月1日起至返還第一項所示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依第一項土地占用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乘以年息5%除以12計算之金額。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備位被告鄭淑芳負擔100分之14，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備位被告鄭淑芳如以新臺幣145,68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2項得假執行。但備位被告鄭淑芳如以新臺幣6,62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3、7款、第256條定有明文。查本件原告起訴時，原以「鄭淑芳」為被告，訴之聲明：「㈠被告鄭淑芳應將坐落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上，占用面積為515平方公尺（以實際面積為準）之地上物拆除，並於騰空後返還上開土地予原告。㈡被告鄭淑芳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50,104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暨自民國113年1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依系爭土地占用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乘以年息5%除以12計算之金額。㈢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審訴卷第7頁）。嗣於113年2月20日具狀追加「黃憲曜、蘇倨正、蘇堡泰、黃銘旺、黃明立、黃淑玲、蘇盈杰、蘇仁禾（下稱黃憲曜等8人）」為備位被告，嗣再變更黃憲曜等8人為先位被告、鄭淑芳為備位被告，並依複丈測量結果變更聲明為：「㈠先位聲明：⒈被告黃憲曜等8人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高雄市仁武地政事務所113年5月22日仁法土字第10500號成果圖(下爭附圖)所示編號A部分之透天厝(面積51.72平方公尺，下稱系爭透天厝)拆除、編號B部分之鐵皮建物(面積131.33平方公尺，下稱系爭鐵皮建物)拆除、編號C1部分之水泥道路(面積21.12平方公尺，下稱系爭C1道路)刨除、編號C2部分之水泥道路(面積140.48平方公尺，下稱系爭C2道路)刨除(以下將系爭透天厝、系爭鐵皮建物、系爭C1道路、系爭C2道路，合稱系爭地上物)，並於騰空後返還上開土地予原告。⒉被告黃憲曜等8人應按如民事言詞辯論意旨狀附表所示之內容各給付原告如該附表給付金額欄內所示之金額。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㈡備位聲明：⒈被告鄭淑芳應將坐落系爭土地上，如附圖所示系爭透天厝及鐵皮建物拆除、系爭C1、C2道路刨除，並於騰空後返還上開土地予原告。⒉被告鄭淑芳應給付原告33,49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暨自113年1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依系爭土地占用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乘以年息5%除以12計算之金額。⒊願供擔保，請准予宣告假執行」(下稱變更後聲明)，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應予准許，合先敘明。
二、本件除被告鄭淑芳、黃憲曜、蘇堡泰外，其餘被告均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原告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主張：
　㈠先位之訴部分：系爭土地為中華民國所有，並由原告所管理。系爭土地上現有如附圖所示系爭地上物均為訴外人黃志翔出資興建(均未辦理保存登記)，故系爭地上物均係黃志翔所有，則黃志翔於102年6月19日死亡後，系爭地上物依民法第1148條第1項規定，應由其繼承人即先位被告黃憲曜等8人(以下逕稱其等姓名)所繼承及代位繼承(應繼分：黃憲曜、蘇倨正、蘇堡泰、黃銘旺、黃明立、黃淑玲均為1/7；蘇盈杰、蘇仁禾均為1/14)。又被繼承人黃志翔及其繼承人即被告黃憲曜等8人，就系爭土地未與原告訂有任何租賃或使用借貸關係，且亦未登記享有用益物權，則黃憲曜等8人所有之系爭地上物即已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原告本於所有人之權利，自得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黃憲曜等8人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系爭土地予原告。又黃憲曜等8人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即屬獲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是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黃憲曜等8人給付自107年9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之土地使用補償金（即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33,496元，並分別按其等應繼分比例分擔。又黃憲曜等8人於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土地前，其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狀態仍持續存在，即屬持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原告自得請求黃憲曜等8人按月給付占用系爭土地之使用補償金，又因申報地價每一年度略有漲跌，無法於起訴前即特定請求之金額，爰請求黃憲曜等8人應自113年1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依前開占用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乘以年息5%除以12個月計算之金額，並分別按其等應繼分比例分擔。
　㈡備位之訴部分：倘本院認系爭地上物並非黃憲曜等8人所有，則系爭透天厝之用電戶名為備位被告鄭淑芳(以下逕稱其姓名)，且系爭透天厝之通訊地址為鄭淑芳所居住之地址(即高雄市○○區○○巷00○0號)，並由鄭淑芳或其同住之人繳納，應可認系爭透天厝為鄭淑芳所有。又鄭淑芳就系爭土地未與原告訂有任何租賃或使用借貸關係，且亦未登記享有用益物權，則鄭淑芳所有之系爭地上物即已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原告本於所有人之權利，自得依照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規定，請求鄭淑芳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系爭土地予原告。又鄭淑芳無權占有系爭土地，即屬獲有相當於租金之利益，是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鄭淑芳給付自107年9月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之土地使用補償金（即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33,496元。而鄭淑芳於拆除系爭地上物並返還土地前，其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狀態仍持續存在，即屬持續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原告自得請求鄭淑芳按月給付占用系爭土地之使用補償金，又因申報地價每一年度略有漲跌，無法於起訴前即特定請求之金額，爰請求鄭淑芳應自113年1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依前開占用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乘以年息5%除以12個月計算之金額。
　㈢爰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等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如變更後聲明。
二、被告則以：
　㈠黃憲曜辯稱：系爭地上物不是黃志翔蓋的，我們也不知道是誰蓋的；就原告請求不當得利自107年9月起算，主張時效抗辯等語。
　㈡蘇倨正辯稱：黃志翔沒有任何金錢去蓋系爭地上物等語。
　㈢蘇堡泰辯稱：系爭地上物不是黃志翔蓋的，因為黃志翔沒有那麼多錢，他本身沒有什麼工作，哪來那麼多錢可以蓋房子；就原告請求不當得利自107年9月起算，主張時效抗辯等語等語。
　㈣蘇仁禾辯稱：我不知道系爭地上物是誰蓋的，我只有小學四年級時住在那裡一年，之後就沒有在那裡住了等語。
　㈤蘇盈杰辯稱：同上被告所述等語。
　㈥鄭淑芳辯稱：系爭地上物非鄭淑芳所興建，而是黃志翔所獨資興建，由於當時鄭淑芳與黃志翔是情侶身分，於不知情之情況下，被黃志翔拿去申請水電；系爭地上物非鄭淑芳所有，亦否認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409號(下稱鄭淑芳偵案)不起訴處分書有認定系爭地上物為鄭淑芳所有，自未以系爭地上物無權占有原告所管理之系爭土地；又原告請求相當於租金的不當得利部分僅能請求起訴前5年，超過5年部分已罹於時效等語。
　㈦以上被告均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聲請免為假執行。
　㈧黃銘旺、黃明立、黃淑玲均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定有明文。又建物之拆除，為事實上之處分行為，僅所有人或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方有拆除之權限(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134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未經辦理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之房屋，須出資之原始建造人始能取得所有權，是以現占有人必直接或輾轉自原始建造人處受讓該房屋，始得認其有事實上處分權。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本文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之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1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經查，系爭土地為中華民國所有，並由原告所管理，且系爭地上物占用系爭土地如附圖所示編號A、B、C1及C2所示部分等情，有系爭土地登記謄本為憑(審訴卷第17頁)，復經本院會同仁武地政事務所人員至現場勘驗測量無誤，並製成勘驗筆錄、照片及附圖在卷可參（訴字卷第45頁至第47頁、第51頁至第63頁、第87頁)。又黃志翔已於102年6月19日死亡，並由黃憲曜等8人繼承及代位繼承乙節，亦有黃志翔除戶謄本、黃憲曜等8人戶籍謄本、家事公告查詢結果、繼承系統表附卷可佐(審訴卷第95頁至第109頁)，上述事實均堪以認定。
　㈢原告先位主張系爭地上物係由黃志翔出資興建，故系爭地上物為黃志翔所有，而黃志翔於102年6月19日死亡後，系爭地上物即由黃憲曜等8人繼承乙節，為黃憲曜等8人所否認，依前揭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此部分事實負舉證責任。而原告就此固聲請傳喚鄭淑芳為當事人訊問，並經鄭淑芳陳稱：我於20歲初就開始與黃志翔交往，直至黃志翔過世；我知道系爭透天厝存在，但我不知道系爭透天厝是誰蓋的；因為我的薪水都交給黃志翔，我不知道黃志翔把這筆錢怎麼運用，那時候黃志翔說要拿我的身分證辦事情，我就信任他，所以我就把證件拿給黃志翔，那時候我都聽他的話，他要做什麼我都沒有意見；系爭透天厝是黃志翔找人來蓋的；我不知道黃志翔有將我的身分證拿去申請水電使用；之前我不知道是誰繳的；我是跟其他人一起集租在23之1號房屋(即鄭淑芳住所)，所以23之1號房屋及系爭透天厝的水電，都是我們一起集資去繳；我沒有跟黃志翔一起出錢蓋系爭透天厝；系爭透天厝是黃志翔出錢找工人來蓋；系爭鐵皮建物也是黃志翔出錢找工人來蓋；系爭鐵皮建物是黃志翔自己使用，應該是放東西用，系爭透天厝我也不知道誰在使用；沒看過系爭透天厝有無提供給香客住；我忘記黃志翔蓋系爭透天厝時，有無一起鋪設水泥地；那些水泥地應該是黃志翔鋪設的等語(訴字卷第93頁至第96頁)。然而，觀之鄭淑芳一開始係先陳稱知道有系爭透天厝存在，但不知道是誰蓋的，嗣經原告提示答辯狀後始又改稱為黃志翔出資興建，前後陳述不一，已非無疑。佐以鄭淑芳前於偵查中亦供稱：我不知道系爭透天厝是誰蓋的；我不知道為何水電用我名義申請；我沒有見過系爭透天厝之水電帳單，不是我繳水電費的；系爭透天厝建築時我有看到，但我沒有問，我也不知道誰蓋的；系爭透天厝是沒有人的；鐵皮屋、果樹、水泥地及磚造平房我也不知道是誰弄的等語【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409號卷（下稱偵卷）第66頁至第67頁】，足認鄭淑芳所述反覆，自難遽以鄭淑芳之單一陳述而認定系爭地上物為黃志翔所出資興建，而原告復未提出其他證據以佐其說，舉證顯有不足，應認原告無法證明黃志翔就系爭地上物享有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則黃憲曜等8人亦無從繼承系爭地上物之權利義務，故原告先位請求黃憲曜等8人移除系爭地上物，將土地返還予原告，並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部分，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又原告先位之訴既經駁回，即應就其備位之訴予以審理。而原告備位主張系爭地上物之所有權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為鄭淑芳一節，為鄭淑芳所否認，則原告對此部分事實亦應負舉證責任。而查，系爭透天厝原懸掛編號「00-0000-00」之電錶，且依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高雄區營業處(下稱台電高雄處)112年2月4日高雄字第1121331056號函所附用電資料記載：「用電戶名：鄭淑芳」、「通訊地址：高雄市○○區○○巷00○0號」、「此戶於86年6月新設用電，因本公司各項用電資料依規定僅保存10年，逾保存年限(10年)之文件皆經銷毀，此戶於86年11月25日申請過戶，過戶後用電戶名為『鄭淑芳』，歉無法提供申請用電人資料，尚請諒察」；依台電高雄處112年4月14日高雄字第1120006429號函略以：「該電號於86年6月新設用電至112年2月13日申請廢止用電期間，無因未繳納電費而遭斷電紀錄」等情，有現況照片圖、前揭函文在卷可參(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270259700號卷第15頁至第16頁、第21頁至23頁，偵卷第29頁至第30頁)，
　　則依上開電錶之申設過程可知，新設時之原始申請人雖已無從查證，然該原始申請人其後已於86年11月25日將上開電錶之用電過戶予鄭淑芳，且用電資料之通訊地址記載鄭淑芳住所，每月亦均按期足額繳納電費，則鄭淑芳既自願為系爭透天厝之用電戶並負擔繳納電費義務，倘無其他佐證推翻，非不得作為未保存登記建物事實上處分權之認定依據，故依一般經驗法則判斷，應認系爭透天厝及所附連圍繞之系爭C1道路之事實上處分權均已移轉由鄭淑芳繼受取得。至就系爭鐵皮建物及C2道路部分，觀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112年4月13日農測供字第1129100798號函所附航照圖資照片(偵卷外放函及附件)，可認「系爭鐵皮建物及C2道路」係於99年5月17日後始建造完成，與「系爭透天厝及C1道路」之建造時間顯有差異，且兩者亦有相當距離，即無法透過系爭透天厝之用電資料，逕認定鄭淑芳就系爭鐵皮建物及C2道路亦為原始出資興建之人或事實上處分權人，原告就此亦未另行舉證以實其說，此部分主張自難憑採。又原告與鄭淑芳間就系爭土地未訂有任何租賃或使用借貸關係，且亦未登記享有用益物權等情，為鄭淑芳所不爭執(審訴卷第151頁)，則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中段、前段規定，請求鄭淑芳將系爭透天厝及C1道路拆除、刨除，並於騰空後返還該部分土地予原告為有理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
　㈤末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而無權占有他人土地者，可能獲得相當於租金之利益，為社會通常之觀念（最高法院61年台上字第169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無權占有人顯係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並致土地所有權人受有損害，則土地所有權人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無權占有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利益。其數額則由法院參考土地申報地價、土地位置、工商業繁榮之程度、占有人使用土地之經濟價值及所受利益等項以為酌定（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3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租金請求權，因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民法第126條亦定有明文。請求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其請求之標的，雖非租金，而係不當得利，惟其性質與租金相近，仍應受前開請求權短期時效之限制。經查，鄭淑芳之系爭透天厝及C1道路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侵害應歸屬於原告之權益內容而取得利益，致原告受有損害，原告自得請求鄭淑芳返還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又鄭淑芳已為時效抗辯，則依前開規定，原告自僅得請求自起訴日(113年1月8日)起回溯5年即108年1月9日起至113年1月8日止，及自113年1月8日起之不當得利。又本院審酌系爭土地坐落位置、工商業繁榮程度及生活機能完善度，併考量鄭淑芳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之使用情形等一切情狀，認依系爭土地申報地價之年息5%計算鄭淑芳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尚稱允當。準此，原告主張鄭淑芳應給付自108年1月9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相當於租金不當得利6,620元(計算方式詳附表)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月26日起(審訴卷第61頁送達證書)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即屬有據，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又因每年度申報地價略有漲跌，無法特定請求之金額，則原告請求鄭淑芳應自113年3月1日起至返還第1項土地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依占用土地面積乘以當年度申報地價乘以年息5%除以12計算之金額，亦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767條第1項前段、中段、第179條規定，求為判決如主文第1至2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所命給付之訴訟標的價額未逾50萬元，依民事訴訟法第389條第1項第5款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聲請供擔保宣告假執行，並無必要。又鄭淑芳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經核尚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予駁回。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於本件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先位之訴為無理由，備位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翁熒雪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書記官　方柔尹
附表：
編號 占用期間 申報地價 (元/㎡) 占用面積(㎡)-系爭透天厝及系爭C1道路(詳附圖編號A及C1) 週年利率 每月占用系爭土地之不當得利金額 (新臺幣) 占用月數 不當得利總額 (新臺幣) 1 108年1月9日至同年12月31日 350 72.84 5% 106元 11個月又23天 1,244元 2 109年1月1日至110年12月31日 360 72.84 5% 109元 24 2,616元 3 111年1月1日至112年12月31日 380 72.84 5% 115元 24 2,760元       合計 6,620元 
 
　　　　　　　　　　　　　　　　


